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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省城房地产人士爆料：超规建设曾是潜规则

故意超规划 偷逃配套费
本报记者 张璐

格头条链接

制约性政策出台

钻空子已行不通

记者了解到，随着国家对房地
产企业的不断规范，一批制约性政
策相继出台，特别是城乡规划法的
施行以及综合验收制度的实施。业
内人士称，目前，恶意超规、事后补
办手续的钻政策空子的方法已很

难行得通。
在锦绣泉城超规建设、办理

房产证遇阻的调查中，职能部门
明确表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根据城乡规划法，未按照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

的，属于违法行为，而规划部门
也没有支持为超规部分补充完
善手续的政策，这是锦绣泉城目
前办理房产证最大的政策障碍。

本报记者 张璐

格记者手记

购房者权益

不应受损

从政策设计意图来
说，包括综合验收在内的
一批强制性政策的施行，
是国家逐步规范房地产行
业的一种表现，这些政策
能在更大程度上保护购房
者的切身利益。事实证明
这些政策起到了积极作
用，在采访中，业内人士
称，当下“钻政策漏洞很
难”。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客
观情况是，随着房地产市
场的逐渐规范，一部分正
规开发企业、“五证”齐全
的项目，受到政策约束，陷
入无法办证的境地，这些
大产权项目也有变身“小
产权”的潜在风险。而且采
访中，有业内人士称，目前
济南有一批这样的项目，
办证难已成既定的事实。

这期间，最大的受害
者是购房者，房产证是房
屋合法所有权的惟一有效
凭证，不能拿到房产证意
味着购房者有财产损失的
潜在风险，每延迟一天办
理，购房者就多一分煎熬。
作为一个普通购房者，判
断一个房地产项目是否合
法合规、是否能够办理房
产证，主要方法就是查看
项目的“五证”，至于有“五
证”而无法办理房产证，也
是普通购房者在购房时无
法预知的。

针对不同的实际情
况，职能部门应有不同的
配套方案，解决因此产生
的“历史遗留问题”。无论
如何，处于弱势的购房者
应是政策的保护对象。

本报记者 张璐

格相关链接

开发商申请破产

政府帮办房产证

4月9日，杭州金星房地
产有限公司被爆已被债权
人申请破产，而其名下房产
项目西城时代家园三期项
目尚未交付。杭州余杭区房
地产协会会长尤初阳在接
受采访时则表示，政府方面

“一定协助解决”业主包括
房产证在内的“三证”问题。

“如果被申请破产，购
房者有拿不到房子的可能，
更别说‘三证’了。”杭州六
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曾瑞胜
说，虽然购房者已经签订了
购房合同，甚至已经交付房
款，但目前产权登记依然是
在开发商名下，而不是购房
者。

据浙江法院系统一位
处理建筑类纠纷案件的资
深法官介绍，按照法律规
定，在正式进入破产程序
后，银行将有优先受偿权，
而购房者则将作为普通债
权人受偿。

对于购房者的担忧，杭
州市余杭区政府办曾向所
有相关业主群发短信，称将

“依法保障业主办理‘三证’
的权利”。

(宗合)

即使补交罚款

成本也比配套费低

“这种事情我们以前也做过。”
刘强开门见山，“不过现在政策严
了，特别是规划审查严格了，这种
钻政策漏洞不当获利的路子基本
上堵住了。”

刘强称，超规建设在房地产市
场绝非个例，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
原因就是人工施工，施工过程根本
无法像工业制成品一样精准，“建
成后的实测面积一般要比规划面
积大，个别项目也曾出现过比规划
面积小的情况。”

正是因为这种客观实际情况，
刘强也证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里，济南职能部门在办理建成小区
的房产证时，执行一种允许误差
5%的政策，“也就是说，建成后实
测面积超过规划允许的面积5%以

内，办理房产证不受影响。面积超
过5%以上，开发企业补交罚款，补
充规划后同样也能办理房产证。”
刘强称，在他参与的一个项目中，
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办理了房产证。

在刘强的描述中，这种政策成
为后来一些不良开发企业钻漏洞
的主要渠道，这些企业在审批规划
中，有的刻意少报面积，实际建成
后再补交罚款，完善手续。至于不
良开发企业为什么这样做，其中自
然有不当得利的考虑。

刘强算了一笔账，根据相关规
定，申报规划后，每平米需要交约
240元包括城市配套费在内的费用，
按照高层每平米建安成本2000元计
算，这笔费用占到建安成本12%，多
层、小高层占建安成本比例更高。

刘强称，一个规划面积30万平
米的小区，仅这一部分费用就达
7000多万，而如果规划面积少报一
部分，或者实际建设过程中超建一
部分，利用5%的误差政策，减免一

部分规划面积，超过面积5%的部
分，利用各种渠道打通关节，通过
交一部分罚款完善手续，“补交罚
款后的成本一般要比配套费金额
低，这样开发企业才有利可图，实
际上是偷逃应交的配套费。”

地下二层不上报

开发商出售获利

刘强透露，相比较而言，刻意
超规建设，或者利用政策少报、瞒
报规划面积的情况，在地下室的销
售中表现更为明显，“包括现在，一
部分项目的地下二层对外销售的
只是使用权，不能办理产权证，这
部分面积很有可能没按规上报，而
且极有可能超容积率建设，开发商
出售后可获得利益。”

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个已经建成
小区项目的负责人，对方回避了地
下二层在规划中是否上报的问题。

刘强说，一些开发企业敢于这
样做，钻政策空子是一方面原因，
另一方面原因则是全国一直采用
的是商品房预售制度，国土、规划、
建设、房管等不同的职能部门，在
项目开发的不同阶段有不同分工，
建设过程中全程监管存在一定困
难，这就让一些开发企业有恃无
恐，理所当然地认为“从节约社会
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规建成的新楼
总不能拆了”。

记者了解到，一些明显的恶意
超规建设，也曾被职能部门查处。
根据济南建委网站披露的信息，济
南东部一家楼盘因“未按照规划、
施工图的要求进行建设，超规划面
积施工”，六栋住宅楼被暂停销售
超过两个月。两个月之后，这部分
冻结的预售被解除，解冻公告显
示，“待规划、土地等部门办理确认
等手续后，再办理预售许可手续。”
业内人士称，这就是造成既定事
实，再补票上车的典型案例。

本报济南11月20日讯(记者
张璐) 本报20日报道了因“小区
超规划，济南锦绣泉城300户业主
办房产证遇阻”的新闻。20日，锦绣
泉城开发商中齐地产相关负责人来
到本报，对这一问题进行说明。该负
责人表示，他们正积极协调相关部
门，争取尽早为业主办证。同时，将
严格履行合同约定，承担办理房产
证逾期的违约赔付。

这位负责人表示，锦绣泉城
的确存在超规建设的情况，但他
们主观上并没有超规建设的意
图，建成后面积超规，主要是一些
客观原因造成的。

据该负责人介绍，锦绣泉城于
2002年动工，2009年建成，整个施工
周期长达七年，项目施工期间遇到
了一些房地产开发强制性政策的调

整。其间，我省要求新建小区必须采
用外墙外保温工艺，“采用这种工
艺，整个外墙要增加十厘米，而增加
的这一部分被计算到建成后的建筑
总面积里，客观上造成建成后的居
民楼面积超过规划面积。”

这位负责人还称，锦绣泉城
获批的规划中，阳台面积是按照
一半计算的，而在办证中，阳台的
面积按照全面积被统计在内。

造成面积超规还有一方面的
原因，这位负责人称，楼体是人工
施工，每栋楼具体建设过程中容
易存在一些误差，不可能与规划
图完全吻合，而整个小区总共27
栋楼，累加起来，就成了一个比较
大的数字。

这位负责人认为，上述三方
面，是造成建成后锦绣泉城面积

超规的主要原因。但他认为，建成
后锦绣泉城的楼座数量、楼层数
量以及户数，完全与规划图相符，
这说明锦绣泉城没有恶意超建的
意图。

20日，中齐地产召开董事会，研

究解决方案。据介绍，目前中齐地产
正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一旦解决
方案敲定，将尽快落实政府部门相
关规定，为业主办理房产证。这期
间，他们将履行合同约定，赔付办证
逾期违约金。

从事过房地产开发的刘强(化名)20日爆料称，超规建设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房地产开发

的一个“潜规则”。少数无良企业恶意钻政策缝隙违规超建，购房者多年都无法拿到房产证。

刘强称，如果规划面积少报一部分，或者实际建设过程中超建一部分，利用5%的误差政策，减免一

部分规划面积，超过面积5%的部分，利用各种渠道打通关节，通过交一部分罚款完善手续，“补交罚款后

的成本一般要比配套费金额低，这样开发企业才有利可图，实际上是偷逃应交的配套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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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协调尽早办下房产证
将履行合约赔付违约金

20

日
晚
一
名
业
主
走
出
锦
绣
泉
城
小
区
北
门


本
报
记
者

摄


锦
绣
泉
城
小
区
内
贴
出
违
约
金

领
取
协
议


本
报
记
者

摄

小区超规划难办房产证


	A10-PDF 版面

